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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 20001《标准编写规则》、GB/T 1《标准化工作导则》、GB/T 20000《标准化工作指南》、
GB/T 20002《标准中特定内容的起草》和GB/T 20003《标准制定的特殊程序》共同构成支撑标准制修订
工作的基础性系列国家标准。

GB/T 20001《标准编写规则》拟分为如下部分：
——第1部分:术语标准；
—第 2部分:符号标准；

—第3部分:分类标准；

——第 4部分:试验方法标准；
—第 5部分:规范标准；

—第 6部分:规程标准；

——第 7部分:指南标准；

——第 10部分:产品标准。
本部分为GB/T 20001的第 4 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 20001.4-2001《标准编写规则 第 4 部分;化学分析方法》。与GB/T 20001.4-2001

相比，结构做了较大调整，将GB/T 20001.4-2001附录 A的化学分析方法标准编写细则中试验方法的共性内
容调整至正文，作为第 6章。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见第1章,2001 年版的第1章）；
——增加了针对同一特性存在多种试验方法的情况下，试验方法标准编制的原则（见 4.2）；

——修改要素“警告”为“警示”（见 6.2,2001年版的 A.4）；

——修改了要素“范围”的起草规则（见 6.3,2001年版的 A.5）；

——增加了要素“试验条件”的起草规则（见 6.5）；

——修改要素“仪器”为“仪器设备”，并修改了相对应的起草规则（见 6.7,2001年版的 A.11）；

——修改要素“采样”为“样品”，并修改了相对应的起草规则（见 6.8,2001年版的 A.12、A.13.2 和
A.13.6）；

——修改要素“分析步骤''为“试验步骤”，并修改了相对应的起草规则（见 6.9,2001年版的 A.13.1、
A.13.3、A.13.4、A.13.5、A.13.6 和 A.13.7）；

——修改要素“结果计算”为“试验数据处理”，并修改了相对应的起草规则（见 6.10,2001年版的
A.14）；

——增加了测量不确定度的起草规贝II（见 6.11.2）.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全国标准化原理与方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86）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

技术经济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杜晓燕、逢征虎、白殿一、刘泽华、欧阳劲松、刘慎斋、陆锡林、王春喜、张培。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 1.4—1988；
——GB/T 20001.4—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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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试验方法标准是给出测定材料、部件、成品等的特性值、性能指标或成分的步骤以及得出结论的方

式的标准。试验方法标准化是将试验方法作为标准化对象,建立测定指定特性或指标的试验步骤和结

果计算规则，以为试验活动和过程提供指导。试验方法标准的目的是促进相互理解。试验方法标准在

文本形式上具有典型的结构，特定的要素构成以及相应的内容表述规则，其主要技术要素包括仪器设

备、样品、试验步骤、试验数据处理和试验报告等。

试验方法是分析方法、测量方法等的统称。实践中，对材料、部件、成品等的指定特性或指标的测定

可能涉及化学和光谱化学分析、机械和电工试验、风化试验、燃烧试验、辐射照射试验等多种不同类型的

试验。而GB/T 20001.4—2001《标准编写规则 第 4部分:化学分析方法》仅规定了以化学分析方法为

标准化对象的标准的编写规则,适用范围有限，因此需要修订。本次修订将试验方法标准作为独立的一

类标准考虑，对其建立明晰的编写规则，以便普适性地指导各层次标准中试验方法标准的编写，从而保

障标准要素的协调统一,提高标准的整体编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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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写规则

第 4部分:试验方法标准

1 范围

GB/T 20001的本部分规定了试验方法标准的结构以及原理、试验条件、试剂或材料、仪器设备、样
品、试验步骤、试验数据处理、试验报告等内容的起草规则。

本部分适用于各层次标准中试验方法标准的编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GB/T 3358（所有部分） 统计学词汇及符号
GB/T 6379（所有部分） 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度（正确度与精密度）

GB/T 20000.1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3358、GB/T 20000.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其
中的主要相关术语和定义。

3.1
试验方法标准 test method standard
试验标准 testing standard
在适合指定目的的精密度范围内和给定环境下,全面描述试验活动以及得出结论的方式的标准。

注 1：试验方法标准有时附有与测试有关的其他条款，例如取样、统计方法的应用、多个试验的先后顺序等。

注 2：适当时，试验方法标准可说明从事试验活动需要的设备和工具。

[GB/T 20000.1—2014,定义 7.5,修改一增加了优先术语“试验方法标准”]

3.2
正确度 trueness
测试结果或测量结果期望与真值的一致程度。

注 1：正确度的度量通常用偏倚表示。

注 2：正确度有时被称为“均值的准确度”，但不推荐这种用法。

注 3：在实际中，真值用接受参考值代替。

[GB/T 3358.2—2009,定义 3.3.3]
3.3

精密度 precision
在规定条件下,所获得的独立测试/测量结果间的一致程度。

注 1：精密度仅依赖于随机误差的分布，与真值或规定值无关。

注 2：精密度的度量通常以表示“不精密”的术语来表达，其值用测试结果或测量结果的标准差来表示. 标准差越

大,精密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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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精密度的定量度量严格依赖于所规定的条件,重复性条件和再现性条件为其中两种极端情况。
[GB/T 3358.2—2009,定义 3.3.4]

3.4
准确度 accuracy
测试结果或测量结果与真值间的一致程度。

注 1：在实际中，真值用接受参考值代替。

注 2：术语“准确度”，当用于一组测试或测量结果时，由随机误差分量和系统误差分量即偏倚分量组成。

注 3：准确度是正确度和精密度的组合。

[GB/T 3358.2—2009,定义 3.3.1]
3.5

重复性 repeatability
重复性条件下的精密度。

注：重复性可以用结果的离散特性来定量表示。

[GB/T 3358.2—2009,定义 3.3.5]
3.6

重复性条件 repeatability conditions
为获得独立测试/测量结果，由同一操作员按相同的方法、使用相同的测试/测量设施、在短时间间

隔内对同一测试/测量对象进行测试/测量的观测条件。

注：重复性条件包括：

——相同的测量程序或测试方法；
——同一操作员；
—在同一条件下使用同一测量或测试设施；

同一地点；

——在短时间间隔内的重复。
[GB/T 3358.2—2009,定义 3.3.6]

3.7
重复性限 repeatability limit
r
指定概率为 95%的重复性临界差。
[GB/T 3358.2—2009,定义 3.3.9]

3.8
再现性 reproducibility
再现性条件下的精密度。

注 1：再现性可以用结果的离散特性来定量表示。

注 2：结果通常理解为已修正的结果。

[GB/T 3358.2—2009,定义 3.3.10]
3.9

再现性条件 reproducibility conditions
由不同的操作员按相同的方法,使用不同的测试或测量设施，对同一测试/测量对象进行观测以获

得独立测试/测量结果的观测条件。

[GB/T 3358.2—2009,定义 3.3.11]
3.10
再现性限 reproducibility limit
R
指定概率为 95%的再现性临界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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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358.2—2009,定义 3.3.14]

4 总则

4.1 试验方法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及编排格式应符合GB/T 1.1的规定。
4.2 针对同一特性的测定，由于适用的产品不同，基于的测试技术不同等原因需要多种试验方法时，宜

将每种试验方法作为单独的标准或单独的部分予以编制。

4.3 试验方法应能够确保试验结果的准确度在规定的要求范围内。必要时，试验方法应包含关于试验

结果准确度限值的陈述。

5 结构

试验方法标准的必备要素包括:封面、前言、标准名称、范围、仪器设备、样品、试验步骤、试验数据

处理。

试验方法标准中各要素的典型编排以及每个要素所允许的表述形式见表 1。编写标准时,可根据

试验方法的特点选择表 1中的有关要素。试验方法标准还可视情况包含表1之外的其他规范性技术要

素，例如，化学分析方法标准还可包含化学品命名、反应式等其他规范性技术要素。仅适用于化学分析

方法标准的规范性技术要素及其编写规则见附录 A。

表 1 试验方法标准中要素的典型编排

要素类型 要素a 的编排 要素所允许的表述形式 a

资料性概述要素

封面 文字（标示标准的信息）

目次 文字（自动生成的内容）

前言 条文

注

脚注

引言 条文

图

表

注

脚注

规范性一般要素

标准名称 文字

警示 文字

范围 条文

图

表

注

脚注

规范性引用文件

文件清单（规范性引用）

注

脚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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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注：表中各类要素的前后顺序即其在标准中所呈现的具体位置。

要素类型 要素a 的编排 要素所允许的表述形式.

规范性技术要素

术语和定义

原理

试验条件

试剂或材料

仪器设备

样品

试验步骤

试验数据处理

精密度和测量不确定度

质量保证和控制

试验报告

特殊情况

规范性附录

条文

图

表

注

脚注

公式

资料性补充要素 资料性附录

条文

图

表

注

脚注

公式

规范性技术要素 规范性附录

条文

图

表

注

脚注

公式

资料性补充要素
参考文献

文件清单（资料性引用）

脚注

索引 文字

，黑体表示“必备的”;正体表示“规范性的”;斜体表示“资料性的”。

6 要素的起草

6.1 标准名称

试验方法标准的名称通常由三种要素组成:试验方法适用的对象、所测的指定特性、试验方法的

性质。

示例 1：工业用轻烯烧 痕量氯的测定 威克鲍尔德（Wickbold）燃烧法

若试验方法标准用于检测多种特性，则标准名称宜使用省略指定特性和试验方法性质的通用名称。
示例 2：丁基橡胶药用瓶塞 通用试验方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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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针对同一特性，标准中包含多个独立试验方法时，标准名称中宜省略有关试验方法性质的表述。

示例 3：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密度的测定

6.2 警示

所测试的样品、试剂或试验步骤，如对健康或环境可能有危险或可能造成伤害，应指明所需的注意

事项，以引起试验方法标准使用者的警惕。表达警示要素的文字应使用黑体字。如果危险：

—属于一般性的或来自于所测试的样品，则应在正文首页标准名称下给出；

——来自于特定的试剂或材料，则应在"试剂或材料”标题下给出;

——属于试验步骤所固有的,则应在“试验步骤”的开始给出。
示例式在标准正文首页标准名称下使用黑体字给出如下文字）

警示——使用本标准的人员应有正规实验室工作的实践经验。本标准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
题。使用者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6.3 范围

范围应简明地指明拟测定的特性,并特别说明所适用的对象。必要时，可指出标准不适用的界限或

存在的各种限制。

针对同一对象的同一特性，且基于同一基本测试技术，有时需要在标准中包含不止一种试验方法，

例如，由于待测成分在样品中的含量不同或对测定的准确度有不同的要求，应在“范围”中清楚地指明所
列方法的各自不同的适用界限或适用的检验类型，并将每种方法安排在各自独立的章中。

如果适用，范围还应包括使用的试验技术（例如，气相色谱分析法）以及进行试验的场所（例如实验

室、现场或在线等）。

6.4 原理

必要时，“原理”可用于指明试验方法的基本原理、方法性质和基本步骤。

6.5 试验条件

如果试验方法受到试验对象本身之外的试验条件的影响，如温度、湿度、气压、风速、流体速度、电压

和频率等,则应在“试验条件”中明确指明开展试验所需的条件要求。

示例 1：温度：23 ，C±2 相对湿度：25% 75%。

示例 2：进行水上试验的水域，应满足下列要求：

试验时风速不大于 5 m/s；

——试验水域水温不高于 32

6.6 试剂或材料

6.6.1 “试剂或材料”通常包括可选的引导语和详述试验中所使用的试剂和/或材料的清单。清单中的
试剂和/或材料是在试验过程中使用的试剂和/或材料，其名称后同一行上紧跟着对该试剂和/或材料主

要特性的描述（例如，浓度、密度等）。如果需要，应标示试剂纯度的级别。如果有，宜给出相应的化学文

摘登记号。

6.6.2 应清楚地指出以市售形态使用的试剂和/或材料，并给出识别它们所需的详细说明（例如，化学

名称、浓度、化学文摘登记号等

6.6.3 “试剂或材料”中所列的试剂和/或材料应顺序编号，以便于标识。编排的先后次序如下：
—以市售形态使用的试剂或材料（不包括溶液）;

——溶液和悬浮液（不包括标准滴定溶液和标准溶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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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滴定溶液和标准溶液;

——辅助材料（干燥剂等）。
6.6.4 依照惯例，水溶液不应作为试剂和/或材料专门列出。

6.6.5 不应列出仅在制备某试剂和/或材料过程中所使用的试剂和/或材料。

6.6.6 如果需要，应在单独的段中特别指明贮存这些试剂和/或材料的注意事项和贮存期。

6.7 仪器设备

6.7.1 "仪器设备''应列出在试验中所使用的仪器设备的名称及其主要特性。如果适宜,应提及有关实

验室的玻璃器皿和仪器的国家标准和其他适用的标准。特殊情况下，“仪器设备”还应提出仪器、仪表的

计量检定、校准要求。

示例 单刻线移液管，容量 50 mL,GB/T 12808 A类J
示例2」试验所用的测量仪器、仪表应经过计量检定机构的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进入试验场后进行计量复

查，复查合格后给出准用证J
6.7.2 对于非市售的仪器设备，还应包括这类仪器设备的规格和要求，以便其他各方能进行对比试验。

对于特殊类型的仪器设备及其安装方法,如果仪器设备制备要求的内容较多，则宜在附录中给出，正文

中宜列出仪器设备的必要特性,并辅以简图或插图。所列的仪器设备的名称应顺序编号，以便标识。

6.8 样品

6.8.1 “样品”应给出制备样品的所有步骤（例如，研磨、干燥等），明确试验前样品应满足的条件,例如，
尺寸及数量、技术状态、特性（如粒度分布、质量或体积）、储存条件要求等，必要时,还应给出储存样品用

的容器的特性（如材质、容量、气密性等）。当需要某特定形状的样品时，应注明包括公差在内的主要尺

寸。“样品''也可辅以显示样品详细信息的示意图。

6.8.2 宜使用祈使句对人工采集样品给出必要指导。若试验结果是针对不同样品试验的组合,则需对

如何采集样品进行特别描述。如果适用，采集样品的方法宜直接引用相关现行标准。如果没有相关现

行标准，"样品''可包括采集样品的方案和步骤. 此外,采集样品还宜对短缺样品的保存及检测准备工作

给予必要指导。

6.8.3 如果适宜,“样品”还应陈述或用公式表示称量或量取样品的方法（例如，使用移液管）和样品的

质量或体积及所需的测量准确度。

示例 称取 5 g样品，精确到1mg”.
示例 2：“称取约 2 g样品，精确到 1 mg”。

示例 3：“称取 1.9 g 2.1 g样品，精确到1 mg"。
示例 4：“用移液管量取 10 mL样品溶液”。
示例5 量取10 mL±0.05 mL样品溶液”.
示例 6："m=5 g士1 mg”。

示例7："m=（5士O.OODg”.

6.8.4 试验过程中，如有必要保留某一试验步骤得到的产物（例如，滤液、沉淀或残余物）作为以后某试

验步骤的“样品”，则应予以明确说明，并用大写拉丁字母标识该“样品”，当以后的试验过程中用到它时，

便于识别。

示例 保留滤液 C,用于钠含量的测定工

如果样品是其他试验步骤的产物（例如，滤液、沉淀、残余物），则应使用大写拉丁字母清楚地标识其

来源。

示例 2：“溶液 A——由测定硫酸钙得到的滤液C".
6.8.5 “样品”也可以是整体产品、半成品或部件，如移动通信用手机、广播电视接收机、改装的半成

6



GB/T 20001.4—2015

品等。

6.9 试验步骤

6.9.1 通则

6.9.1.1 试验步骤包括试验前的准备工作和试验中的实施步骤。要进行多少个操作或系列操作,“试验

步骤”就可分为多少条。如果试验的步骤很多，可将条进一步细分，逐条给出规定的试验步骤，包括必不

可少的预操作在内。

6.9.1.2 试验步骤中的操作或系列操作应按照逻辑次序分组。为了便于陈述、理解和应用试验步骤，每

一步操作应使用祈使句准确地陈述，并在适当的条或段中以容易阅读的形式陈述有关的试验步骤。

6.9.1.3 当给出备选步骤时，应阐明与主选步骤的相互关系，即哪个是优选步骤，哪个是仲裁步骤。

6.9.1.4 如果在试验步骤中可能存在危险（例如，爆炸、着火或中毒），且需要采取专门防护措施，则应在

“试验步骤”的开头用黑体字标出警示的内容，并写明专门的防护措施。

6.9.1.5 必要时，可在附录中给出有关安全措施和急救措施的细节。

6.9.1.6 试验步骤中试剂或材料名称后的括号内可写上相应的编号，以避免重复这些试剂或材料的特

性。如果不会引起混淆，则不必每次重复相应的编号。

6.9.1.7 试验步骤中仪器设备名称后的括号内可写上相应的编号，以避免重复这些仪器设备的特性。

如果不会引起混淆，则不必每次重复相应的编号，

6.9.2 校准仪器

如果需要使用校准过的仪器，则应在“试验步骤”中适当的位置单独设立一条，以祈使句给出校准的

详细步骤，并编制校准曲线或表格以及使用说明。

如果需要，还应包括校准频率（例如，批量测试时）。如果有关校准的详细步骤与试验步骤完全或部

分相同时，那么校准的详细步骤应引用相应的试验步骤。

示例 ⋯⋯以下按 9.3.4 9.3.8步骤进行」

6.9.3 试验

6.9.3.1 预试验或验证试验

“预试验”或“验证试验”应陈述组装后仪器功能的验证。

如果必要，应对所用仪器做一次预先检查（例如，检查气相色谱仪的性能特性），或用有证书的标准

物质（标准样品）、合成样品或已知纯度的天然产品验证试验方法的有效性。“预试验或验证试验”中应

给出进行这一验证需要的所有细节。

6.9.3.2 空白试验

如果需要空白试验，则应指明进行空白试验的所有条件。

空白试验应与测试平行进行，并采用相同的试验步骤，取相同量的所有试剂，但不加样品。

在某些情况下，不加样品可能导致空白试验的条件与实际测试的条件不同，而影响试验方法的应

用。在这种情况下，应说明这些差异以及所需进行的调整。

6.9.3.3 比对试验

如果需要考虑或消除某种现象的干扰（例如，“背景''颜色、本底噪声），应给出一个适当的比对试验，

包括试验步骤的所有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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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4 平行试吃

如适用，在测试的开头陈述:“平行做两份试验”。

6.10 试验数据处理

6.10.1 “试验数据处理”应列出试验所要录取的各项数据。
6.10.2 “试验数据处理”应给出试验结果的表示方法或结果计算方法，应说明以下内容：
——表示结果所使用的单位；
——计算公式；
——公式中使用的物理量符号的含义；
——表示量的单位；
——计算结果表示到小数点后的位数或有效位数。
如果某种符号代表同一个量的不同含义时，应将阿拉伯数字下标(0,1,2,⋯)加到符号上(例如:

a。 ,m2) o

示例 1：某物质的碱度测定采用滴定法，以盐酸标准滴定溶液作滴定剂。盐酸的浓度 c(HCD=0.2 mol/L.
计算方法如下：

碱度以氢氧化钾(KOH)的质量分数也计，数值以毫克每克(mg/g)表示，按下列公式计算：
VcM

3a = m

式中：

V——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给出“试剂或材料”中的相关编号)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c ——盐酸标准滴定溶液浓度的准确数值，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M——氢氧化钾的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M=56.109)；
m——样品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计算结果表示到小数点后两位。

示例 2：某物质的碱度测定采用滴定法，以盐酸标准滴定溶液作滴定剂。盐酸的浓度 c(HCl)=0.2 mol/L。
计算方法如下：

碱度以氢氧化钾(KOH)的质量分数3.计，按下列公式计算：

(V/l 000)cM⋯3,= X 100%m

式中：

V——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给出“试剂或材料”中的相关编号)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

c ——盐酸标准滴定溶液浓度的准确数值，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M-—氢氧化钾的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M=56.109)；

m—样品的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计算结果表示到小数点后两位。

6.11 精密度和测量不确定度

6.11.1 精密度

对于经过实验室间试验的方法,应指明其精密度数据(例如，重复性和再现性)。精密度数据应按照

GB/T 6379 的有关部分或其他适用的标准计算。
应清楚地表明，精密度是用绝对项还是用相对项表示的。

精密度条款表述形式的示例，参见附录 B。
应在附录中给出从实验室间试验结果得到的统计数据和其他数据,示例参见附录 C。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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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2 测量不确定度

测量不确定度是表征使用试验方法所得的单个试验结果或测量结果的分散性的参数。适宜时，可
给出测量不确定度。然而，试验方法不适于也无义务提供确切值以供使用者估算不确定度。

测量不确定度应以使用试验方法所得的实验室报告结果中收集到的数据为基础估算，并可与试验

结果或测量结果一起报告。

“测量不确定度”应包括用于估算试验结果或测量结果不确定度的指导内容。进行不确定度估算宜
考虑不确定度的潜在影响因素、每一影响因素的变量如何计算以及如何对它们进行组合。如果仅作为
参考，则有关测量不确定度的内容可在资料性附录中给出。

6.12 质量保证和控制

“质量保证和控制”应说明质量保证和控制的程序。应给出有关控制样品、控制频率和控制准则等
内容，以及当过程失控时，应采取的措施。使方法处于受控状态的最佳途径之一是使用控制图。

6.13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至少应给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试验对象；

——所使用的标准（包括发布或出版年号）；
——所使用的方法（如果标准中包括几个方法）；
一�结果；

——观察到的异常现象；
——试验日期。

6.14 特殊情况

"特殊情况"应包括测试的样品中是否因含有特殊成分而需对试验步骤作出的各种修改。每种特殊
情况应给出不同的小标题。

修改试验方法的内容应包括以下方面：

——修改后试验方法的原理，包括对于一般试验步骤原理的必要修改，或陈述新试验步骤的原理。

——如果需要对一般采集样品的方法进行修改，则应说明新的采集样品的方法。
——新试验步骤或修改的说明。如果只给出修改内容，则有必要指明每个修改在一般步骤中的具
体位置，简便方法为:指明未修改的步骤的最后一段（必要时重复最后一句或部分句子），然后

给出修改,最后指明紧跟在修改之后的第一个未修改的段落（必要时重复其第一句或部分句
子）。

——适用于修改后的或附加的试验步骤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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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适用于化学分析试验方法的编写细则

A.1 化学品命名

化学品命名宜采用《无机化学命名原则》和《有机化学命名原则》的规定。（这两个文件是根据“国际

理论化学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制定的关于高纯度化学品命名及其名称的拼写和印刷规定而制定的。）如

有这些化学品名称的化学文摘登记号也宜给出。当某种试剂第一次出现时,如有俗名宜写在根据《无机

化学命名原则》和《有机化学命名原则》提出的命名的后面，并用圆括号括起。在正文的其余部分，使用

根据《无机化学命名原则》和《有机化学命名原则》提出的命名或俗名均可，但应只使用一种，不应混用。

尽管商品名或商标名使用较普遍，也应尽可能避免使用。

对于市售化学品（工业用基本化学品），宜在标准的名称和“范围”一章给出其俗名；而相应的根据

《无机化学命名原则》和《有机化学命名原则》提出的命名宜写在俗名后的圆括号中，以后仅使用俗名。

化学品符号的使用应只限于化学分子式和指明以化学分子式表示的物质的量的符号，例如

c（H2so4）。在行文中应给出化学品的全称。

A.2 原理

“原理”应符合 6.4的要求。此外，考虑到对文本理解和计算的需要，化学分析试验方法标准中“原
理”还应给出主要反应式,如适宜，以离子反应式表示。

给出这些反应式仅仅为了指导,并不试图解决任何有争议的问题。特别是在被测元素的氧化态相

继发生若干变化时,这些反应式可以说明利用测试得到的数据进行的计算是正确的，也可以帮助更好地

理解测试方法。

当涉及滴定分析时，反应式对于表示每摩尔反应物之间的摩尔比是十分有用的。

A.3 试剂或材料

A.3.1 通则

A.3.1.1 如适宜,''试剂或材料”应用下面一段引导语（或将下面的导语适当修改）作为开头：

“除非另有说明，在分析中仅使用确认为分析纯的试剂和蒸倒水或去离子水或相当纯度的水。”

例如，当需要使用按GB/T 6682所规定级别的水时，用下列表述：
“除非另有规定,仅使用分析纯试剂。

5.1 水,GB/T 6682,X级」
A.3.1.2 如果需要标准滴定溶液或其他标准溶液，其制备方法应在“试剂或材料”中说明，必要时还应

说明其标定方法。

A.3.1.3 如果所用试剂使用通用的制备和核验方法，已制定成标准,则应引用这些标准。

A.3.1.4 如果要验证试剂中不含干扰成分，应给出为此所采用的试验细节 o

A.3.1.5 对于以市售形态使用的固体试剂或材料应写明结晶水。

10



GB/T 20001.4—2015

A.3.2 确定了浓度的溶液

A.3.2.1 常用标准溶液

A.3.2.1.1 标准滴定溶液

标准滴定溶液是已知准确浓度的用于滴定分析的溶液。此种溶液的浓度应表示为物质的量浓度，

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或摩尔每立方米(mol/n?)。
浓度的数值应用整数(例如，1 mol/L,2 mol/mD或小数(例如，0.1 mol/L,0.06 mol/n?)表示。符

号为 c[例如,c(CuSC>4)=0.1mol/L]�

A.3.2.1.2 基准溶液‘>

基准溶液是用于标定其他溶液的作为基准的溶液。此种溶液的浓度应按标准滴定溶液中所述的相

同方法表示〈见 A.3.2.1.1).

A.3.2.1.3 标准溶液

标准溶液是由用于制备该溶液的物质而准确知道某种元素、离子、化合物或基团浓度的溶液。此种

溶液的浓度应用克每升(g/L)或其分倍数表示。

A.3.2.1.4 标准比对溶液

标准比对溶液是已知或已确定有关特性(如色度、浊度)的并用于评定试验溶液各项特性的溶液。

此种溶液的浓度应按 A.3.2.1.1,A.3.2.1.2或 A.3.2.1.3所示方法表示。

A.3.2.2 其他溶液

A.3.2.2.1 如果溶液的浓度是以质量分数或体积分数给出的，应用毫克每千克(mg/kg)、克每克(g/g)、

毫升每升(mL/L)或其分倍数表示.
A.3.222 如果浓度以质量浓度给出，则浓度应以克每升(g/L)或其分倍数表示。
A.3.2.2.3 如果溶液由另一种特定溶液稀释配制，应按下列惯例表示：

——“稀释匕一%”表示，将体积为叫的特定溶液稀释为总体积为匕的最终混合物；
——“匕+匕”表示，将体积为K 的特定溶液加入到体积为h 的溶剂中。
匕”或“l/%”的表示方法会引起不同的理解,应避免使用。

同样,也不应采用习惯上使用的与上述不同的溶液单位(例如，“过氧化氢，12体积”)。

1) 它由第一标准物质制备或用一些其他方法标定过。许多能用于制备标准溶液的基准溶液市场有售。

2) “标准比对溶液”这个术语仅用于此类溶液的统称，其每个溶液通常用适当的形容词精确地定义(例如，“标准比

色溶液”“标准比浊溶液”建 它可由标准滴定溶液、基准溶液、标准溶液或具有所需特性的其他溶液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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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精密度条款表述形式的示例

示例1�示例 4 给出了重复性条件下精密度条款的表述形式。示例 5�示例 7 给出了再现性条件

下精密度条款的表述形式。

在重复性条件下，当精密度用绝对项表示时，精密度条款的表述形式见示例1;当精密度用相对项

表示时，精密度条款的表述形式见示例2；当精密度与分析浓度有关时，精密度条款的表述形式见示例 3

和示例 4。
示例 1：

在同一实验室，由同一操作者使用相同设备，按相同的测试方法，并在短时间内对同一被测对象相互独立进行测试

获得的两次独立测试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以大于⋯⋯的情况不超过 5%为前提。
示例 2：

在同一实验室，由同一操作者使用相同设备，按相同的测试方法，并在短时间内对同一被测对象相互独立进行测试

获得的两次独立测试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这两个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的⋯⋯％，以大于这两个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

的⋯⋯％的情况不超过 5%为前提。
示例 3：

在同一实验室，由同一操作者使用相同设备，按相同的测试方法，并在短时间内对同一被测对象相互独立进行测试

获得的两次独立测试结果的绝对差值不超过重复性限G),超过重复性限G)的情况不超过 5%,重复性限(分按下列方

程式计算：

油中铜的含量：

r = 0.010+0.139 9 m

式中：

m—一两个测定值的平均值，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kg)。
示例 4：

在同一实验室，由同一操作者使用相同设备，按相同的测试方法，并在短时间内对同一被测对象相互独立进行测试

获得的两次独立测试结果的测定值，在以下给出的平均值的范围内，这两个测试结果的绝对差值不超过重复性限G),超

过重复性限G)的情况不超过 5%,重复性限(r)按以下数据采用线性内插法求得：

铜含量(mg/kg) ：0.5 5.8 35.8
r(mg/kg)： 0.06 0.8 3.6
注 1：上述陈述可以更简短些，例如，示例 1可陈述为：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试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

于⋯⋯，以大于⋯⋯的情况不超过 5%为前提 0

在再现性条件下，当精密度用绝对项表示时，精密度条款的表述形式见示例 5;当精密度用相对项

表示时，精密度条款的表述形式见示例 6;当精密度与分析浓度有关时，精密度条款的表述形式见示

例 7。
示例 5：

在不同的实验室，由不同的操作者使用不同的设备，按相同的测试方法，对同一被测对象相互独立进行测试获得的

两次独立测试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以大于⋯⋯的情况不超过 5%为前提。
示例 6：

在不同的实验室，由不同的操作者使用不同的设备，按相同的测试方法，对同一被测对象相互独立进行测试获得的

两次独立测试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这两个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的⋯⋯％，以大于这两个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

的⋯⋯％的情况不超过 5%为前提。
示例 7：

在不同的实验室，由不同的操作者使用不同的设备，按相同的测试方法，对同一被测对象相互独立进行测试获得的

两次独立测试结果的测定值，在以下给出的平均值的范围内，这两个测试结果的绝对差值不超过再现性限(R),超过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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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性限(R)的情况不超过 5%,再现性限(R)按以下数据采用线性内插法求得：

铜含量(mg/kg)： 0.5 5.8 35.8
K(mg/kg)： 0.2 2.6 11.6
注 2：上述陈述可以更简短些，例如，示例 5可陈述为:在再现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试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

于⋯⋯,以大于⋯⋯的情况不超过 5%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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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从实验室间试验结果得到的统计数据和其他数据

可在资料性附录中列出从实验室间试验结果得到的统计数据和其他数据。即以数据表的形式列出

对方法的合作研究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得到的数据（下面给出了一个示例）。

在表格中可能不需要包括全部数据，但至少要包括以下资料：

a） 试验结果可接受的实验室个数（即除了试验结果属界外值而被舍弃的实验室）；

b） 在每个测试样品中的被测定物的浓度的平均值；

c） 重复性和再现性二者的标准差；

d） 载有实验室间试验结果的引用文件。

测量方法的偏倚和确定其值时所用的参照值以及痕微量成分测定的回收率数据宜一并陈述。当偏

倚随被测定物的浓度改变时，宜用表格形式给出平均值的数据、所确定的偏倚和测试中所用的参照值。

示例：

表 x 统计结果表

样品的标识 A B C

参加试验室的数目 32 32 32

可接受结果的数目 25 28 27

平均值/(g/100 g) 0.15 0.75 0.77

真值或可接受值/（g/100 g） — — —

重复性标准差（如） 0.011 0.047 0.050

重复性变异系数 7.5% 6.2% 6.4%

重复性限（r）（2.8Xs,） 0.031 0.14 0.14

再现性标准差（Sr） 0.022 0.15 0.13

再现性变异系数 15% 20% 17%

再现性限(R)(2.8X$r) 0.062 0.42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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